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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十二名被動式訓練與主動式訓練迴轉頻率對自行車運動訓

練的差異，針對高雄縣鳳甲國中自由車隊男運動員為對象。將受試者依被動式訓

練與主動式訓練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各六名國中男運動員，實驗組施以十二週的

被動式訓練機訓練、對照組施以主動式訓練，以 SPSS進行訓練前後之體適能成績

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1）十二週自由車對照組與實驗組訓練前後各項體適能之

成績，雖有不同。但以獨立樣本 t檢定，檢視兩組間各項成績之結果，對照組與實

驗組間訓練前後各項體適能成績，並無差異存在。（2）對照組與實驗組訓練前 5

分鐘訓練台測驗各項成績之比較結果。雖然實驗組各項成績較大於對照組隊，但

在比較結果，只有在最高心跳數方面，兩組間是有顯著的差異水準。另外兩組間

訓練後 5分鐘訓練台測驗各項成績之比較結果，只有在最高轉速有達到顯著的差

異水準。（3）對照組與實驗組訓練前 500公尺各項成績之比較結果。兩組間並無

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另外兩組間訓練後 500公尺各項成績之比較結果，只有在

平均速度有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4）對照組與實驗組訓練前、後 3000公尺各項

成績之比較結果(時間成績單位換算為秒)。訓練前兩組間在平均 HR與最高 HR兩

項之比較結果，都有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但在訓練後兩組間之比較結果，各項

成績間都無達到顯著的差異水準。本研究認為被動式訓練較主動式訓練對於迴轉

頻率的影響有更好的效應;此結果證實被動式訓練能提高雙腳迴轉頻率藉此提昇運

動員在短距離比賽成績。 

 
關鍵詞：自由車、被動式、主動式、迴轉頻率、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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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cheng yi (2011). The study of cyclic frequencies difference between cycling 
passive and active training.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pedaling-rate changes using active and passive 

training. In 12 weeks, through testing 12 male athletes in entry level from Feng-chia 

Junior High School in Kaohsiung City, who are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of 6 members, we examine the different results of active and 

passive training as follows: (1) After 12-week-long training, the grades of HRPF(Health 

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may be 

different; however,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shows that those differences are not 

significant .(2) Though the 5-minute test in training platform shows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better grades in total than the control group has, only the grade 

in MHRreaches the significance level. Instead of the grade in MHR, the other test 

shows that only the grade in maximal pedal speed reaches the significance level.In the 

500m test, there is not any grade reach the significance level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efore training. After training, only the difference in the grade 

of average speed is significant.(4)In the 3,000m test, the grades of average HR and the 

highest HR reach the significance level before training;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are 

no longer exist after training.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passive train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active training in improving pedaling rates of trainees and will help 

athletes achieve better grades, especially in short-distance cycling competitions. 

   

Key words: cycling, passive, active, pedaling rate ,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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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在 被 動 式 訓 練 是 根 據 肌 肉 在 動 作 時 伸 展 縮 短 循 環 設 計 原

理 進 行 訓 練 ， 藉 著 機 械 的 動 作 移 動 使 得 身 體 被 動 式 的 適 應 其

改 變 ， 並 可 兼 顧 肌 力 及 速 度 的 一 種 訓 練 模 式 。 本 研 究 是 利 用

固 定 式 健 身 車 做 改 裝（ 簡 稱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其 原 理 主 要 是 利

用 馬 達 的 驅 動 來 帶 動 雙 腳 轉 動 的 速 度（ 如 圖 1 - 1）， 由 傳 動 系

統 使 健 身 車 上 的 踏 板 快 速 的 轉 動 。 如 此 運 動 員 能 突 破 固 有 的

迴 轉 頻 率 ， 使 肌 肉 收 縮 速 度 加 快 ， 達 到 訓 練 的 效 果 ， 如 此 便

可 以 一 般 平 常 自 由 車 訓 練 的 方 式 所 無 法 達 到 高 頻 率 的 反 覆 動

作 模 式 。 在 這 種 訓 練 方 式 能 激 發 更 高 神 經 興 奮 頻 率 ， 促 使 運

動 員 的 肌 肉 做 更 快 速 的 收 縮 ， 達 到 提 昇 訓 練 效 果 ， 其 原 理 是

由 於 肌 肉 收 縮 的 速 度 是 透 過 馬 達 被 動 的 驅 動 ， 又 因 為 健 身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因 具 有 控 速 的 功 能（ 如 圖 1 - 2）， 能 針 對 不 同 個

體 或 不 同 項 目 速 度 特 性 ， 藉 此 提 供 符 合 自 由 車 項 目 迴 轉 頻 率

的 需 求 。  

相 關 的 研 究 指 出 隨 著 的 迴 轉 頻 率 提 高 會 使 心 率 上 升 ， 其

運 動 量 也 會 增 加 ， 因 而 使 得 速 度 增 加 ， 在 這 樣 的 高 強 度 訓 練

下 會 使 得 肌 肉 的 耐 力 更 為 持 久 ， 對 膝 關 節 和 肌 肉 組 織 的 傷 害

也 更 小，但 是 高 頻 率 是 需 要 訓 練 的，一 方 面 讓 肌 肉 適 應 高 頻，

另 一 方 面 是 讓 神 經 系 統 去 適 應 。 膝 蓋 容 易 受 傷 的 情 況 ， 應 該

是 心 肺 功 能 還 不 夠 強 勁 ， 加 上 不 適 應 高 迴 轉 頻 率 所 致 。 1 9 8 6

年 R e d f i e l d 和 H u l l 做 出 了 一 個 解 釋 要 練 習 迴 轉 頻 率 的 話，首

先 就 要 切 換 到 較 小 的 齒 數 比 ， 讓 迴 轉 頻 率 至 少 保 持 在

9 0 - 1 1 0 r p m，心 率 控 制 在 中 等 度 有 氧 區 域 內，不 要 限 制 速 度 快

慢 。 當 運 動 員 接 受 主 動 式 訓 練 時 本 身 無 法 突 破 現 有 成 績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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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尋 求 外 來 力 量 而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 正 是 可 以 使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提 昇 迴 轉 頻 率 ， 如 上 述 訓 練 會 使 個 體 產 生 兩 種 主 要 適 應 ︰ 神

經 適 應（ n e u r a l  a d a p t a t i o n）與 肌 肉 適 應（ m u s c l e  a d a p t a t i o n）

( S a l e , 1 9 8 8 )，在 肌 肉 適 應 方 面 包 含 肌 肉 肥 大（ h y p e r t r o p h y）、

肌 纖 維 增（ h y p e r p l a s i a）、肌 纖 維 形 態（ m u s c l e  f i b e r）改 變 、

生 化 值 的 變 化 （ 如 代 謝 ( m e t a b o l i c )、 荷 爾 蒙 、 免 疫 等 ）。  

提 昇 踩 踏 迴 轉 頻 率 可 經 由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達 成 ， 因 為 此 一

為 新 發 展 出 的 訓 練 方 法 可 以 針 對 個 體 神 經 肌 肉 特 性 影 響 的 機

轉 的 提 升 ， 實 際 應 用 於 運 動 訓 練 和 運 動 復 健 上 ， 經 運 動 科 學

的 被 動 式 訓 練 理 論 應 可 以 提 升 運 動 成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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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加 裝 馬 達 

 

 

 

 

 

 

 

 

 

 

 

圖 1 - 2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可 調 整 速 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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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目 的 ， 旨 在 探 討 十 二 週 訓 練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期 前 、 後 ， 其 運 動 員 在 迴 轉 頻 率 測 驗 之 差 異 。  

實 驗 對 象 以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自 由 車 隊 1 2 名 國 中 男 運

動 員 受 試 者 分 為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各  6 名 國 中 男 運 動 員，實 驗

組 施 以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的 訓 練 ， 對 照 組 則 不 實 施 。 實 施

十 二 週 訓 練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期 前 、 後 ， 與 其

所 造 成  1 2 名 男 運 動 員 在 迴 轉 頻 率 測 驗 等 測 量 結 果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關 性 ， 藉 以 瞭 解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對 運 動 員 迴 轉 頻 率 的 影 響 。 期 能 根 據 研 究 發 現 提 出 建 議 ，

改 進 訓 練 方 式 ， 以 提 昇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踩 踏 迴 轉 頻 率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探 討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其 前 後 迴 轉

頻 率 之 差 異 。  

二、探 討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前 後，對 1 2

名 國 中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6 名，對 照 組 6 名 ），短 距 離 、

中 距 離 項 目（ 男 運 動 員 5 0 0 公 尺 、 3 0 0 0 公 尺 ）迴 轉 頻 率

之 影 響 。  

三 、 探 討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的 訓 練 前 後 ， 對  

1 2 名 國 中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6 名，對 照 組 6 名，體 適 能 ）

之 影 響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的 訓 練 其 前 後 對 迴

轉 頻 率 測 量 結 果 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間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二 、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訓 練 前 後 其 對

1 2 名 國 中 男 運 動 員 5 0 0 公 尺、3 0 0 0 公 尺 迴 轉 頻 率 測 量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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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訓 練 前 後 ， 對

1 2 名 國 中 男 運 動 員、體 適 能 測 量 結 果 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一 、 本 研 究 僅 以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男 運 動 員 1 2 名 ， 年 齡 在

1 2 歲 至 1 5 歲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受 試 者 肢 體 在 近 一 個 月 並

未 曾 受 傷 。  

二 、 本 研 究 之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內 容 為 每 周 五 天 、

每 天 4 0 分 鐘 訓 練 實 施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設 定 為 ( 1 2 0 r p m )為

訓 練 依 據 。 (如 圖 1 - 3 )  

三 、 本 研 究 之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主 動 式 訓 練 內 容 為 每 周 五 天 、

每 天 4 0 分 鐘 訓 練 實 施 主 動 式 訓 練 （ 碗 型 自 由 車 場 ） 自

主 訓 練 為 訓 練 依 據 。  

 

 

                    

 

 

 

 

 

 

 

 

圖 1 - 3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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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ㄧ、本 研 究 之 對 象 因 考 慮 運 動 學 習 能 力，所 以 僅 為 年 齡 在 1 2

歲 至 1 5 歲 的 高 雄 縣 鳳 甲 國 中 1 2 名 男 運 動 員 ， 能 否 推 論

到 其 他 年 齡 層 次 及 其 他 地 區 學 校 有 其 限 制 。  

二 、 本 研 究 為 單 次 實 地 測 試 ， 受 試 者 諸 如 飲 食 、 生 活 習 慣 、

生 理 情 況 、 環 境 因 素 等 ，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 上 述 因 素 之 影

響 未 能 排 除 或 進 一 步 探 討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三 、 本 研 究 之 測 量 以 雙 腳 迴 轉 頻 率 為 測 量 範 圍 ， 未 對 其 他 身

體 部 分 進 行 測 量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四 、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僅 為 年 齡 在 1 2 歲 至 1 5 歲 的 高 雄 縣 鳳 甲 國

中 1 2 名 男 運 動 員，未 能 擴 增 至 其 他 年 齡 層 次 運 動 員 有 其

發 育 限 制 。  

五 、 本 研 究 之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的 檢 測 方 式 ，

以 一 般 較 為 常 見 且 易 於 實 施 的 測 驗 項 目 為 檢 測 工 具 （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 (如 圖 1 - 4 )，基 於 受 試 者 體 力、實 驗 設 計 方

便 及 時 間 因 素 的 考 量 ， 無 法 針 對 全 身 各 部 位 能 力 一 一 進

行 檢 測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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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4  自 主 性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 主 動 式 ）  

六 、 本 研 究 為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實 驗 ， 檢 測 以

迴 轉 頻 率 為 主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七 、 本 研 究 為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實 驗 ， 針 對 體

適 能 檢 測 為 前 後 測 ， 十 二 週 內 不 做 任 何 訓 練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八 、 研 究 自 由 車 測 驗 齒 數 比 設 定 為 ( 5 3 * 1 7 齒 )， 齒 盤 腿 的 長

度 為 1 7 2 . 5 m m， 本 齒 數 比 為 自 由 車 世 界 總 會 所 規 定 之 青

少 年 之 齒 數 比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被 動 式 訓 練  

是 出 自 於 被 動 的 訓 練，藉 由 鼓 勵，勸 誘 及 他 人 的 力

量 而 訓 練，或 者 藉 由 機 器 的 力 量 來 訓 練。而 健 身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主 要 是 利 用 馬 達 的 驅 動，由 傳 動 系 統 使 健 身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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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踏 板 快 速 的 轉 動。如 此 運 動 員 能 突 破 固 有 的 迴 轉 頻

率，使 肌 肉 收 縮 速 度 加 快，以 一 般 自 行 車 訓 練 的 方 式 無

法 達 到 高 頻 率 的 反 覆 動 作 模 式，所 以 能 適 當 激 發 更 高 神

經 興 奮 頻 率，並 強 迫 運 動 員 做 更 快 速 的 收 縮，由 於 肌 肉

收 縮 的 速 度 是 透 過 馬 達 被 動 的 驅 動 ， 因 具 有 控 速 的 功

能，並 能 針 對 不 同 個 體 或 不 同 自 由 車 項 目 速 度 特 性，提

供 符 合 自 由 車 項 目 迴 轉 頻 率 的 需 求 。 陳 全 壽 、 相 子 元

( 1 9 9 9 )。 如 圖 1 - 3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  

二 、 主 動 式 訓 練  

是 出 自 於 自 發 自 力 的 訓 練 ， 沒 有 藉 由 他 人 的 力 量 或

鼓 勵 而 訓 練 林 正 常 （ 1 9 8 6）。  

三 、 迴 轉 頻 率  

（ 一 ）迴 轉 周 期 ( T )：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運 動 ， 所 需 之 時 間 。

例 如 時 鐘 之 秒 針 迴 轉 一 周 是 6 0 秒 ， 那 麼 其 迴 轉 周 期 即

為 6 0 (秒 )。  

（ 二 ）頻 率 ( F )：單 位 時 間 內 完 成 循 環 運 動 之 次 數。例 如

時 鐘 之 秒 針 其 1 秒 鐘 轉 動 1 / 6 0 圈 ， 所 以 秒 針 的 頻 率 是

1 / 6 0 (次 /秒 )。 所 以 周 期 與 頻 率 是 互 為 倒 數 。 鄭 詠 謙

（ 1 9 9 9）  

四 、 體 適 能  

身 體 適 應 外 界 環 境 能 力 的 簡 稱 ， 從 生 活 方 面 而 言 ，

它 是 人 類 對 於 現 實 生 活 面 的 一 種 身 體 適 應 能 力。從 機 能

方 面 而 言，它 是 指 人 類 身 心 特 質 的 全 體 機 能，在 外 表 現

為 運 動 能 力 、 工 作 能 力 或 疾 病 抵 抗 能 力 ； 從 結 構 面 而

論 ， 體 適 能 包 括 型 態 、機 能 及 運 動 等 適 應 能 力 ； 從 目 的

而 論，它 具 有 使 個 體 生 存、種 族 沿 續、社 會 生 產 的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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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正 常 、 徐 台 閣 等 人 （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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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影 響 迴 轉 頻 率 之 因 素  

  影 響 迴 轉 頻 率 的 因 素 可從 運 動 員 技 術 性 方 面 進 行 探 討 ，  

在 技 術 性 方 面 當 在 踩 踏 踏 板 旋 轉 時 必 須 不 斷 地 改 變 那 施 力 在

踏 板 的 方 向 ， 如 此 一 來 ， 力 量 則 會 一 直 與 曲 柄 成 直 角 ， 這 是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藝 術 ， 且 需 要 長 時 間 的 練 習 。 下 肢 的 各 肌 肉 必

須 練 成 兩 種 對 立 的 技 巧 － 以 最 大 的 奮 力 施 以 最 大 的 力 量 ， 而

又 一 直 地 改 變 方 向。林 奕 均 ( 1 9 9 7 )。學 會 上 述 技 巧 的 運 動 員 ，

只 要 踩 踏 踏 板 旋 轉 ， 而 不 需 要 用 力 的 踩 ， 以 免 每 踩 一 次 而 跟

著 浪 費 許 多 力 量 － 如 果 曲 柄 伸 縮 自 如 可 延 長 的 的 話 ， 此 力 量

才 會 有 影 響 。 黃 有 烽 ( 1 9 9 9 )。  

  這 個 踏 板 迴 轉 的 既 定 原 則， 使 每 一 位 運 動 員 ， 便 於 發 展

一 個 適 合 他 自 己 的 方 式 ， 而 這 必 須 由 正 確 的 訓 練 而 來 ， 同 時

在 此 期 間 有 不 適 宜 的 效 果 ， 則 將 之 拋 棄 。 完 美 的 乘 車 姿 勢 ，

通 常 是 決 定 於 順 暢 的 踏 板 迴 轉 ， 而 僅 是 未 熟 練 的 踩 踏 技 術 就

能 造 成 不 良 的 姿 勢。要 學 得 良 好 的 技 術，其 有 助 益 的 方 法 是，

精 神 要 集 中 ， 感 覺 到 那 身 體 是 由 座 墊 來 支 撐 著 ， 雙 腿 就 像 機

械 一 樣 ， 僅 用 來 作 推 進 而 已 。 黃 信 福 ( 1 9 9 7 a )。 在 此 情 形 下 ，

運 動 員 必 須 忘 掉 走 路 的 動 作 ， 而 只 產 生 新 的 運 動 神 經 的 反

射 ， 它 將 使 必 須 的 刺 激 加 諸 於 他 的 肌 肉 。 林 烈 堂 譯 ( 1 9 9 4 )。  

鄭 詠 謙 （ 1 9 9 9） 曾 指 出 踏 板 迴 轉 的 連 續 動 作 如 圖 2 - 1 所

示 ： 紅 區 把 膝 蓋 的 力 量 延 伸 ， 可 將 踏 板 推 向 前 而 通 過 上 端 之

死 點，那 大 腿 及 上 體 的 角 度 呈 銳 角 形 .。如 果 座 墊 太 低，此 角

度 將 會 太 小，當 需 要 加 速 時，則 不 能 使 上 身 保 持 水 平 的 姿 勢，

而 同 時 也 會 迫 使 背 部 呈 圓 型 ， 從 所 有 的 觀 點 來 看 是 一 個 不 良

的 姿 勢 。 在 藍 區 的 姿 勢 是 出 力 區 。 大 腿 得 到 它 本 身 重 量 的 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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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有 加 地 降 下 ， 並 且 它 很 容 易 發 揮 垂 直 的 壓 力 。 在 曲 柄 到

水 平 的 狀 態 。 盡 快 地 ， 在 此 點 一 過 ， 必 須 要 作 好 把 踏 板 向 後

拉 的 準 備 ， 並 且 為 了 最 好 的 效 果 ， 它 必 須 斷 然 地 拉 向 後 至 黃

區 的 階 段 ， 在 黃 區 的 狀 態 其 壓 力 量 是 直 接 地 向 下 及 向 後 。 黃

區 是 下 部 的 死 點 ， 大 腿 的 動 作 是 最 小 之 際 ， 僅 有 膝 蓋 的 彎 曲

才 可 使 踏 板 拉 向 後 ， 這 是 需 要 加 以 練 習 ， 因 為 這 不 是 自 然 性

的 動 作 。 在 綠 區 ， 理 想 地 是 當 拉 踏 板 向 上 時 ， 腿 部 也 上 昇 ，

此 時 不 可 將 腿 部 的 重 量 壓 在 此 上 昇 的 踏 板 上 ， 當 此 技 術 與 最

初 的 踏 板 迴 轉 技 術 作 比 較 時 ， 其 進 步 是 很 明 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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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轉 頻 率 用 腳 踏 每 分 鐘 動 的 次 數 來 表 示 。 學 術 界 已 經 對

最 優 的 迴 轉 頻 率 進 行 了 廣 泛 的 研 究 。 頻 率 提 高 會 使 心 率 上

升 ， 這 是 沒 錯 的 ， 不 管 職 業 還 業 餘 都 是 這 樣 。 高 頻 率 可 以 讓

肌 肉 的 耐 力 更 為 持 久 ， 對 關 節 和 肌 肉 組 織 的 傷 害 也 更 小 ， 但

是 高 頻 率 是 需 要 訓 練 的 ， 一 方 面 是 讓 肌 肉 適 應 高 頻 ， 另 一 方

面 是 讓 神 經 系 統 去 適 應 。 膝 蓋 容 易 受 傷 的 情 況 ， 應 該 是 心 肺

功 能 還 不 夠 勁 ， 加 上 不 適 應 高 迴 轉 頻 率 所 致 。 要 練 習 迴 轉 頻

率 的 話 ， 首 先 就 要 滿 足 頻 率 ， 切 換 到 足 夠 小 的 齒 比 ， 讓 迴 轉

頻 率 至 少 保 持 在 9 0 - 1 0 0 r p m， 心 率 控 制 在 中 等 度 有 氧 區 域

內 ， 不 要 去 管 速 度 。  

 

第 二 節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 不 同 自 由 車 專 項 的 特 徵  

  自 由 車 運 動 不 同比 賽 項 目 之 體 能 特 性 中 許 樹 淵 （ 1 9 9 1）

提 到 自 由 車 運 動 若 依 比 賽 項 目 而 分 將 可 簡 單 的 分 為 短 距 離 及

中 長 距 離 兩 種 ， 而 在 短 距 離 方 面 （ 場 地 賽 ） 是 注 重 爆 發 力 及

速 度 ， 至 於 中 長 距 離 則 注 重 肌 耐 力 、 速 耐 力 及 心 肺 耐 力 。  

  在 短 距 離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方 面 雖 是 著 重 在 爆 發 力 及 速 度

上 ， 但 是 不 應 只 認 為 增 加 每 部 位 的 肌 肉 纖 維 就 可 增 加 其 爆 發

力 及 速 度 ， 而 是 接 受 專 門 訓 練 才 能 真 正 提 昇 效 率 。 張 木 山

( 2 0 0 5 )。 就 體 能 方 面 而 言 ， 只 訓 練 腿 部 肌 肉 對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是 沒 有 用 的，最 好 是 在 自 由 車 或 是 其 他 類 似 的 訓 練 器 材 上（ 如

室 內 健 身 車 ），做 自 由 車 專 門 訓 練 才 是 正 確 的 方 法。進 行 時 盡

量 以 高 速 踩 踏 來 訓 練 小 至 中 級 的 抵 抗 能 力 及 進 而 加 心 肺 耐 力

的 長 途 公 路 訓 練 等 。  

  至 於 中 長 距 離 的 運 動 員 的體 能 方 面 雖 是 著 重 在 肌 耐 力 、

速 耐 力 及 心 肺 耐 力 上 ， 但 是 也 不 應 該 只 認 為 光 是 訓 練 有 氧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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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耐 力 及 心 肺 耐 力 就 可 在 比 賽 獲 勝 。  

 

第 三 節  影 響 自 由 車 運 動 成 績 表 現 之 因 素  

1 9 2 9 年 ， H a r t r e e 和 H i l l 就 指 出 存 在 一 個 最 優 的 迴 轉 頻

率 。 當 一 個 運 動 員 迴 轉 頻 率 過 低 時 ， 不 穩 定 的 轉 出 功 率 和 肌

肉 的 鬆 弛 會 浪 費 能 量 。 但 是 當 運 動 員 踩 踏 得 太 快 的 時 候 ， 身

體 為 了 克 服 肌 肉 內 部 阻 力 也 會 損 失 能 量 。 因 此 在 這 兩 者 之 間

一 定 存 在 著 一 個 理 想 的 迴 轉 頻 率 。 但 是 H a r t r e e 和 H i l l 沒 有

能 夠 給 出 確 切 的 數 值 。  

在 另 一 些 研 究 中 ， 最 少 的 氧 氣 消 耗 量 被 作 為 最 優 迴 轉 頻

率 的 評 判 標 準 。 1 9 8 6 年 G r e g o r 展 示 了 此 類 研 究 的 結 果 。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下，最 佳 的 頻 率 介 於 3 3 r p m 和 8 0 r p m 之 間；但 是，

在 現 實 中 ， 大 多 數 自 行 運 動 員 總 是 選 擇 9 0 r p m 到 1 1 0 r p m 之

間 的 迴 轉 頻 率 。 最 初 ， 學 術 界 推 測 這 是 由 於 長 期 的 訓 練 造 成

的，但 是 1 9 8 6 年 B o n i n g 等 人 的 測 試 推 翻 了 這 個 假 說 的 基 礎。

他 同 時 挑 選 了 經 過 訓 練 的 運 動 員 和 未 經 訓 練 的 人 員 進 行 測

試 ， 就 算 未 經 訓 練 的 人 在 高 迴 轉 頻 率 時 承 受 的 阻 力 更 大 ， 但

最 佳 的 迴 轉 頻 率 並 未 降 低 。  

在 1 9 8 1 年 ， H a g e r g 就 發 現 ， 當 從 無 阻 力 騎 行 到 有 阻 力

騎 行 的 氧 氣 消 秏 時 ， 最 佳 的 迴 轉 頻 率 逐 漸 增 加 到 1 0 0 r p m。

1 9 8 6 年 R e d f i e l d 和 H u l l 做 出 了 一 個 解 釋 ， 他 們 把 腳 部 各 個

關 節 的 扭 矩 的 和 作 為 評 判 。 通 過 計 算 迴 轉 頻 率 的 函 數 ， 他 們

發 現 消 耗 最 低 的 迴 轉 頻 率 介 於 9 0 r p m 和 1 0 0 r p m 之 間 。 這 與

實 際 的 自 行 車 運 動 員 選 擇 的 迴 轉 頻 率 吻 合 。  

    此 外 ， 1 9 8 8 年 H u l l 深 入 研 究 了 踩 踏 ／ 迴 轉 頻 率 。 他 綜

合 考 慮 了 關 節 扭 矩 和 肌 肉 的 張 力 與 迴 轉 頻 率 的 關 係 。 這 次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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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得 出 的 最 佳 頻 率 介 於 9 0 r p m 與 1 0 0 r p m 之 間 。 很 顯 然 ， 腿

部 肌 肉 的 張 力 是 騎 行 中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之 一 。 這 也 表 明 1 9 2 9

年 H a r t r e e 和 H i l l 已 經 幾 乎 正 確 地 解 釋 為 何 低 迴 轉 頻 率 絕 非

最 好 的 解 釋 。  

一 、 神 經 系 統 與 肌 肉 表 現 的 關 係  

B e r n h a r d  K a t z 巴 納 德．卡 茲 博 士，運 動 神 經 的 衝 動 在 運

動 神 經 終 盤 作 用 引 起 肌 肉 活 動 而 發 生 的 電 氣 現 象 ， 特 別 感 興

趣 的 是 具 有 電 容 器 性 質 的 肌 肉 特 殊 構 造 因 神 經 衝 動 而 帶 電 ，

接 著 因 其 帶 電 引 發 肌 肉 活 動 。 卡 茲 發 現 『 微 小 終 盤 電 位 』 之

存 在 ， 也 因 而 指 出 ， 在 運 動 神 經 與 肌 肉 終 盤 之 間 ， 有 傳 達 物

質 乙 脢 之 小 塊 由 神 經 終 端 釋 出 。 有 些 人 肌 肉 發 達 ， 卻 不 一 定

擁 有 最 大 力 量 。 雖 然 肌 肉 增 大 意 味 著 擁 有 更 多 的 肌 球 蛋 白 與

肌 動 蛋 白 ， 以 進 行 更 多 的 橫 橋 作 用 ， 產 生 較 大 力 量 ； 但 肌 肉

受 控 於 神 經 ， 如 果 神 經 刺 激 的 效 率 不 高 ， 則 最 大 的 力 量 仍 然

無 法 開 發 出 來 。 此 時 就 得 採 高 負 荷 的 訓 練 法 ， 以 提 高 激 發 頻

率 及 徵 召 快 縮 運 動 單 元 ， 動 員 快 縮 肌 ， 使 得 受 控 的 肌 肉 能 夠

更 有 效 率 的 產 生 力 量 ， 以 刺 激 運 動 員 的 最 大 肌 力 ， 達 成 所 謂

的 肌 內 協 調 。  

由 上 述 得 知，神 經 適 應 性 在 肌 力 訓 練 產 生 訓 練 效 果 的 過 程

中，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S e m m l e r  &  E n o k a ( 2 0 0 0 )曾 指 出 肌 力

訓 練 導 致 神 經 系 統 產 生 適 應 的 可 能 性 部 位 （ p o t e n t i a l  s t e），

包 括 有： ( 1 )上 脊 髓 中 樞 ( s u p r a s p i n a l  c e n t e r s )神 經 衝 動 輸 出 的

提 高 ； ( 2 )擷 抗 肌 共 收 縮 的 減 少 ； ( 3 )協 同 肌 活 性 的 增 加 ； ( 4 )

脊 髓 內 中 間 神 經 元 ( i n t e r n e u r o n , I N )連 結 的 增 進 ， 以 產 生 交 叉

教 育 ； ( 5 )下 行 性 ( d e s c e n d i n g )神 經 衝 動 傳 導 至 中 間 神 經 元 池

的 改 變 ， 以 減 少 雙 側 不 足 ； ( 6 )運 動 單 元 同 期 性 活 化 ( m o t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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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i t  s y n c h r o n i z a t i o n )數 量 的 改 變 ； ( 7 )肌 肉 活 性 ( E M G )的 提

高 ； ( 8 )運 動 神 經 元 ( M o t o r n e u r o n , M N )興 奮 性 和 連 結 性 的 改

變 。 同 時 ， 神 經 適 應 的 部 位 可 能 在 左 右 兩 側 肢 段 以 及 伸 肌 與

屈 肌 之 間 ， 產 生 潛 在 性 的 交 互 作 用 ( p o t e n t i a l  i n t e r a c t i o n )。  

事 實 上 ， 肌 力 訓 練 的 神 經 適 應 確 切 部 位 以 及 導 致 神 經 適

應 性 的 機 轉 ， 目 前 仍 未 有 一 致 性 的 結 果 ； 其 原 因 除 了 神 經 系

統 的 複 離 性 ， 以 及 能 同 時 間 評 量 神 經 系 統 各 部 位 變 化 情 形 的

方 法 學 限 制 之 外 ， 不 同 肌 力 訓 練 模 式 的 神 經 適 應 性 可 能 具 有

特 性 ， 也 就 是 不 同 肌 力 訓 練 方 法 和 不 同 訓 練 負 荷 ， 可 能 會 在

神 經 系 統 的 不 同 部 位 ( s i t e )產 生 適 應 性。也 將 每 一 個 可 能 產 生

神 經 適 應 性 部 位 的 實 證 性 研 究 結 果 ， 說 明 如 下 ： 肌 肉 最 大 活

化 程 度 ， 由 於 肌 肉 的 收 縮 而 產 生 力 量 ， 在 此 過 程 中 並 非 每 一

條 肌 纖 維 個 別 地 變 縮 ， 而 是 由 一 種 被 稱 為 肌 肉 基 本 功 能 性 單

位 ( b a s i c  f u n c t i o n a l  u n i t ) 的 運 動 單 元 ， 依 循 全 或 無 定 律

( a l l - o r - n o n  p r i n c i p l e )對 整 個 運 動 單 元 內 的 所 有 肌 纖 維 進 行

收 縮 ； 所 謂 的 運 動 單 元 是 指 一 條 運 動 神 經 元 及 其 所 支 配 的 肌

纖 維 ； 由 於 一 整 塊 肌 肉 內 含 有 數 百 萬 條 的 肌 纖 維 ， 所 以 每 塊

肌 肉 中 含 有 數 個 或 數 百 個 運 動 單 元 ， 所 以 個 體 要 產 生 最 大 的

肌 力 主 要 可 透 過 下 列 兩 途 徑 ( 1 ) 活 化 ( a c t i v a t e d ) 或 徵 召

( r e c r u i t e d )肌 肉 中 所 有 運 動 單 元 ， ( 2 )神 經 系 統 在 徵 召 運 動 單

元 時 有 較 高 的 激 發 頻 率 ( f i r i n g  f r e q u e n c y )  ， 以 便 徵 召 高 閾 值

( h i g h t h r e s h o l d )具 高 強 力 的 運 動 單 元 。  

    

二 、 神 經 傳 導 與 迴 轉 頻 率 關 係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在 徵 召 運 動 單 元 時，可 透 過 不 同 的 神 經 衝 動

頻 率 激 活 ( f i r e )運 動 單 元。所 謂 的 激 發 頻 率 是 指 一 個 運 動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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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肌 纖 維 ， 每 秒 接 收 到 幾 個 由 運 動 神 經 元 所 傳 送 的 神 經 衝

動 ； 一 般 而 言 ， 激 發 頻 率 的 範 圍 約 在 1 0 ~ 6 0 H z 之 間 。 運 動 單

元 的 激 發 頻 率 會 影 響 肌 力 的 發 生 ； 例 如 ， 當 運 動 神 經 元 上 僅

一 個 神 經 衝 動 時 ， 此 神 經 衝 動 會 延 著 神 經 軸 索 向 下 傳 遞 至 其

所 支 配 的 肌 纖 維 上，而 產 生 短 反 應 和 低 張 力 ( l o w  f o r c e  t w i t c h )

單 縮 ； 若 運 動 神 經 元 傳 遞 高 頻 率 連 續 的 神 經 衝 動 ( h i g h  

f r e q u e n c y  t r a i n  o f  i m p u l s e s )， 會 產 生 較 強 的 反 應 以 及 較 長 的

強 直 性 動 作 ( t i t a n i c  a c t i o n )。所 以，激 發 頻 率 愈 大 表 示 所 產 生

的 力 量 就 愈 大 。  

  運 動 單 元 徵 召 的 大 小 原 則( s i z e  p r i n c i p l e )， 越 高 閾 值 的

運 動 單 元 有 越 高 的 激 發 頻 率 ； 當 個 體 在 最 大 的 隨 意 收 縮 時 ，

不 僅 需 要 徵 召 所 有 的 運 動 單 元 ， 且 必 須 要 在 相 當 高 的 頻 率 下

激 發 所 有 運 動 單 元 ， 才 能 保 證 徵 召 高 閾 值 ( h i g h  t h r e s h o l d )的

運 動 單 元 。 所 以 ， 肌 力 訓 練 初 期 所 增 加 的 肌 力 以 及 作 用 肌 電

活 性 的 提 高 ， 部 分 原 因 被 歸 因 於 運 動 員 具 有 能 徵 召 高 閾 值 運

動 單 元 的 能 力 ( S e m m l e r  &  E n o k a , 2 0 0 0 )； 換 言 之 ， 肌 力 訓 練

會 提 高 運 動 單 元 的 激 發 頻 率 。 由 於 評 量 運 動 單 元 的 激 發 頻

率 ， 必 須 利 用 侵 入 的 針 狀 或 細 線 電 極 ， 偵 測 單 一 運 動 單 元 的

肌 電 訊 號 ， 以 分 析 出 單 一 運 動 單 元 的 激 發 頻 率 ； 然 而 ， 此 研

究 技 術 並 未 廣 泛 地 應 用 在 肌 力 訓 練 的 研 究 上 ， 故 肌 力 訓 練 對

激 發 頻 率 的 影 響 ， 可 透 過 肌 肉 疲 勞 和 固 定 肢 段 等 的 相 關 研

究 ， 間 接 地 推 論 。  

  首 先，G r i m b y  e t  a l . ( 1 9 8 1 )在 肌 肉 疲 勞 研 究 中，發 現 部 分

受 試 者 在 最 大 隨 意 收 縮 時 ， 其 激 發 頻 率 並 未 達 到 能 徵 召 高 閾

值 單 元 的 水 準 ； 但 經 反 覆 實 驗 後 ， 這 些 受 試 者 的 激 發 頻 率 欲

提 高 ， 且 最 大 隨 意 收 縮 的 力 量 與 強 直 性 （ 高 頻 ） 刺 激 所 誘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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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的 力 量 相 同 ； 這 種 反 覆 進 行 持 續 性 的 最 大 隨 意 收 縮 ， 可 視

為 是 一 種 肌 力 訓 練 ， 其 訓 練 結 果 使 最 高 閾 值 的 運 動 單 元 ， 在

持 續 性 的 最 大 隨 意 收 縮 中 一 直 被 活 化 。 其 次 ， 有 研 究 發 現 肢

段 在 固 定 一 段 時 間 後 ， 運 動 單 元 最 大 激 發 頻 率 會 明 顯 的 降 低

( D u c h a t e a u  &  H a i n a u t , 1 9 9 0 )。 因 此 ， 運 動 單 元 的 激 發 頻 率 似

乎 會 因 肌 力 訓 練 而 提 高 ， 也 能 因 一 段 時 間 的 停 止 使 用 而 下

降 ， 所 傳 導 的 神 經 衝 動 特 性 。  

 

第 四 節  小 結  

  不 管 單 車 踩 踏 迴 轉 是 如 此簡 單 易 做 ， 如 想 成 為 一 位 頂 尖

的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 則 要 有 與 一 般 人 不 同 的 觀 念 才 可 ， 必 須 要

學 好 單 車 迴 轉 踩 踏 。  

  但 這 非 意 味 著 要 強 迫 自 己去 適 應 這 個 或 那 一 個 方 式 或 者

試 著 去 模 仿 那 些 優 勝 者 的 技 術 ， 每 個 人 必 須 用 他 自 己 的 個 性

及 身 體 去 發 展 他 自 己 方 式 ， 不 可 一 味 地 照 著 任 何 人 的 方 式 去

做 。  

單 車 踩 踏 過 程 中 是 唯 一 的 動 力 原 素 ， 直 接 影 響 自 由 車 轉

動 速 度 ， 目 前 在 我 國 自 由 車 競 賽 中 ， 表 現 出 迴 轉 技 術 、 技 術

形 態 相 差 較 大 等 一 系 列 相 關 問 題 ， 而 在 整 體 技 術 上 沒 有 系 統

的 理 論 研 究 ， 缺 乏 運 動 力 學 依 據 ， 導 致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反 映 出

教 練 沒 有 正 確 的 概 念 規 範 作 為 指 導 ， 造 成 運 動 員 動 作 不 一 ，

對 運 動 員 發 展 產 生 較 大 障 礙 。  

從 運 動 力 學 角 度 ， 結 合 理 論 力 學 原 理 針 對 運 動 員 在 騎 乘

過 程 中 踩 踏 動 作 運 行 理 論 研 究 與 實 驗 分 析 ， 提 供 教 練 指 導 訓

練 、 技 術 動 作 的 規 範 及 標 準 化 之 科 學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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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圖 3 - 1： 實 驗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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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年 齡 在 1 2 歲 至 1 5 歲 的 高 雄 縣 鳳 甲 國 中 運 動

員，經 家 長 同 意 意 願 調 查 選 取 1 2 名 男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分

為 實 驗 組（ N＝ 6）和 對 照 組（ N＝ 6）（ 各 為 男 生 6 名 ）， 且 所

有 的 受 試 者 四 肢 近 一 個 月 沒 有 受 傷 。 實 驗 進 行 十 二 週 訓 練 ，

每 周 進 行 被 動 式 訓 練 及 主 動 式 訓 練 5 天 訓 練 課 程 。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內 容（ 如 表 3 - 1； 表 3 - 2  ）； 對 照 組 於

實 驗 期 間 則 維 持 平 常 身 體 活 動 時 數 及 強 度 ， 除 正 常 學 校 安 排

之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體 育 課 程 外，不 另 外 施 以 其 他 運 動 訓 練。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訓 練 內 容  

項 目 ： 實 驗 組 訓 練 內 容   

 

表 3 - 1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周 計 畫 表  

訓 練 內 容 備 註 4 0 分 鐘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設 定 為 1 2 0 r p m )  

星 期  下 午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收 操 緩 和

周 一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二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三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四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五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六  （ 休 息 ）    

周 日  （ 休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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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自 由 車 主 動 式 訓 練 周 計 畫 表  

星 期  下 午  主 動 式 自 主 訓 練  收 操 緩 和

周 一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二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三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四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五  （ 緩 和 運 動 ）  2 0 分 鐘 訓 練 4 0 分 鐘  2 0 分 鐘  

周 六  （ 休 息 ）    

周 日  （ 休 息 ）    

 

第 三 節  實 驗 流 程  

本 研 究 採 用 前 後 對 照 比 較 實 驗 研 究 法 、 數 理 統 計 分 析 等

方 法 來 評 估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迴

轉 頻 率 是 否 差 異 性 。 本 研 究 計 劃 ， 實 驗 流 程 分 為 三 期 ：  

一、前 置 工 作 期：包 括 招 募 實 驗 組  6 名 及 對 照 組  6 名 運 動 員

選 定 ， 填 寫 受 試 者 須 知 與 同 意 書 （ 如 附 錄 一 ）、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表 （ 如 附 錄 二 ） 及 研 究 儀 器 的 準 備 、 實 驗 場 地 的 設

計 等 。  

二 、 向 受 試 者 說 明 本 實 驗 之 目 的 及 流 程 。  

三 、 實 驗 進 行 期 ：  

（ 一 ） 前 測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騎 乘 五 分 鐘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 5 0 0 公 尺 、 3 0 0 0 公 尺 、 體 適 能 測 驗

等 工 作 。  

（ 二 ）實 驗 組 進 行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被 動 式 訓

練 機 訓 練 ） 迴 轉 設 定 1 2 0 R P M .。（ 齒 數 比 設 定 為

5 3 × 1 7 齒 。 齒 盤 長 度 為 1 7 2 . 5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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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在 十 二 週 內 不 做 體 能 訓 練 ， 只 有

前 、 後 測 做 體 適 能 檢 測 。 體 適 能 測 驗 內 容 為 體 前

彎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 立 定 跳 、 1 6 0 0 公 尺 。  

（ 四 ）對 照 組 進 行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主 動 式 訓 練（ 自 主 訓 練 ）

（ 高 雄 縣 自 由 車 場 內 ）。  

（ 五 ） 後 測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騎 乘 五 分 鐘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 5 0 0 公 尺 、 3 0 0 0 公 尺 、 體 適 能 測 驗

等 工 作 。  

（ 六 ） 後 置 工 作 期 ： 包 括 資 料 收 集 與 整 理 、 測 量 數 據 分

析 統 計 （ 如 圖 3 - 7  ）、 討 論 結 論 及 提 出 建 議 等 。  

 

第 四 節  研 究 時 間 與 地 點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一 、  預 備 測 驗 （ 前 置 測 驗 ）：  

（ 一 ） 時 間 ： 9 8 年  1 月  9 日 下 午  1 4 點 ；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自 由 車 場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5 0 0 公 尺、 3 0 0 0 公 尺  

測 驗 等 工 作 。  

（ 二 ）時 間 ： 9 8 年  1 月  1 0 日 下 午  1 4 點 ；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騎 乘 五 分 鐘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為 主 測 驗 等 工 作 。  

（ 三 ）時 間 ： 9 8 年  1 月  1 1 日 下 午  1 4 點 ；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體 適 能 為 主 測 驗 等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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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訓 練 實 施 期 間： 

（ 一 ） 時 間 ：  9 8 年  1 月  1 5 日 起 至 民 國  9 8 年  4 月  1 5

日 止 每 周 一 至 周 五 （ 五 天 ） 每 天 下 午 1 5 點 集 合 統

一 開 始 進 行 ， 每 次 時 間 長 度 為  4 0 分 鐘 ， 每 周 訓 練  

2 0 0 分 鐘 ， 每 周 五 次 ， 共 計  6 0 次 。  

（ 二 ）對 照 組 地 點：高 雄 縣 縣 立 自 由 車 場、實 驗 組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  

三 、 正 式 測 驗 （ 後 置 測 驗 ）：  

（ 一 ） 時 間 ： 9 8 年  4 月  1 6 日 下 午  1 4 點 ；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自 由 車 場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5 0 0 公 尺、 3 0 0 0 公 尺

測 驗 等 工 作 。  

（ 二 ） 時 間 ： 9 8 年  4 月  1 7 日 下 午  1 4 點 ；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騎 乘 五 分 鐘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為 主 測 驗 等 工 作 。  

（ 三 ）時 間 ： 9 8 年  4 月  1 8 日 下 午  1 4 點 ； 地 點 ： 高 雄

縣 立 鳳 甲 國 中 。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運 動 員 進 行 體 適 能 為 主 測 驗 等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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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施 測 方 法 和 工 具  

一 、 迴 轉 頻 率 測 量 工 作 的 迴 轉 頻 率 測 定 ：  

（ 一 ） 器 材 ： 1 . P O L A R 心 跳 錶 、 型 號 S 7 2 5 X（ 如 圖 3 - 2）。  

            2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 如 圖 1 - 3）。  

            3 .心 跳 帶 （ 圖 3 - 3）。  

            4 .速 度 及 公 里 感 應 器 （ 圖 3 - 4）。  

            5 .迴 轉 頻 率 感 應 器 （ 圖 3 - 5）。  

            6 .運 動 員 （ 圖 3 - 6）。  

            7 .電 腦 P O L A R 分 析 軟 體 （ 圖 3 - 7）。  

            8 .  P O L A R 紅 外 線 傳 輸 線 （ 圖 3 - 8）。  

 

 

 

 

 

 

 

 

 

 

 

 

 

 

 

圖 3 - 2   S 7 2 5 X 心 跳 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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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3      心 跳 帶  

 

 

 

 

 

 

 

 

 

 

 

 

 

圖 3 - 4   速 度 及 公 里 感 應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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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5   迴 轉 頻 率 感 應 器  

 

 

 

 

 

 

 

 

圖 3 - 6   運 動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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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7  電 腦 P O L A R 分 析 軟 體  

 

 

 

 

 

 

 

 

 

 

 

圖  3 - 8  P O L A R 紅 外 線 傳 輸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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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測 試 方 法 ：  

    1 .輸 入 個 人 身 高 體 重 資 料 。  

    2 .五 分 鐘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受 試 者 在 胸 前 別 上 心 跳 帶 （ 如  

      圖 3 - 3）， 雙 腳 穿 上 自 由 車 鞋 卡 於 踏 板 上 ， 單 車 在 放  

      於 固 定 式 訓 練 台 上 做 騎 車 的 動 作 。  

    3 . 5 0 0 公 尺 及 3 0 0 0 公 尺 測 驗 在 高 雄 縣 自 由 車 場 測 驗 起  

      跑 動 作 (如 圖 3 - 9 )  

    4 .受 試 者 接 受 指 令 後 ， 等 待 結 果 顯 示 。   

    5 .測 驗 者 可 立 即 記 錄 受 測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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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9  起 跑 動 作  

 

 

 

3、預備 

2、各就位 1、準備動作 

    4、砰 !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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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迴 轉 頻 率 測 驗 工 作 進 行 一 般 注 意 事 項 ：  

（ 一 ） 測 驗 進 行 前 一 定 要 有 充 分 的 準 備 運 動  

1 .測 驗 時 儘 可 能 選 擇 適 宜 測 量 之 氣 候 和 時 間 。   

2 .測 驗 時 要 穿 著 自 由 車 專 用 服 裝 及 自 由 車 鞋 。   

3 .受 測 者 之 動 機 與 成 績 有 密 切 關 係 ， 施 測 者 要 鼓

勵 受 測 者 盡 力 完 成 運 動 ， 並 提 高 測 驗 動 機 。   

4 .測 驗 過 程 中，受 測 者 如 身 體 不 適，可 停 止 測 驗 。  

5 .測 驗 前 一 日 避 免 從 事 激 烈 運 動 。   

6 .測 驗 前 至 少 二 小 時 前 要 用 餐 完 畢 。  

（ 二 ） 測 驗 前 宜 有 適 度 訓 練 。  

（ 三 ） 留 意 防 止 意 外 事 故 及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  

 

注 意 事 項 ：  

1 .凡 有 不 適 激 烈 運 動 疾 病 者 不 宜 參 加 測 驗 。   

2 .測 驗 前 做 適 度 的 熱 身 運 動 。   

3 .受 測 者 於 測 驗 過 程 中 不 要 閉 氣 ， 自 然 呼 吸 。  

4 .測 驗 過 程 中 ， 受 測 者 如 身 體 不 適 ， 應 中 止 測 驗 。  

記 錄 方 式 ：  

注 意 事 項 ： 施 測 前 受 試 者 應 有 充 分 之 熱 身 運 動 ， 避 免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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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收 集 與 處 理  

一 、 資 料 收 集  

（ 一 ） 受 試 者 的 姓 名 、 年 齡 及 受 試 同 意 書 。  

（ 二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訓 練 實

施 期 間 前 後 的 心 跳 數 、 迴 轉 頻 率 測 驗 等 項 目 測 量

結 果 的 收 集 。 所 得 數 值 資 料 為 本 研 究 所 須 之 數

值 ， 測 量 結 果 皆 取 有 效 數 值 。  

二 、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所 有 資 料 皆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中 文 版 統 計 軟 體

處 理 。 所 有 變 數 資 料 均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法 整 理 分 析 ， 求

出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本 研 究 中 之 有 關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水

準 ， 均 定 為 α = 0 . 0 5）。  

三 、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表  

分 析 考 驗 方 式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訓 練 期 前 後，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的 迴 轉 頻 率 相 依 樣 本  t

考 驗 ， 測 試 項 目 前 後 測 量 結 果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P a i r e d  

S a m p l e s  男 運 動 員 迴 轉 頻 率 測 驗 t - t e s t） 項 目 前 後 測 量

結 果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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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4 - 1 所 示 ：  

表  4 -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N＝ 6  N＝ 6  

項 目  M  S D  M  S D  

年 齡 （ y e a r） 1 5 . 5 ± 1 . 6 4  1 5 . 7 ± 1 . 5 1  

體 重 （ k g）  5 7 . 3 ± 7 . 7 6  5 9 . 7 ± 1 1 . 6 4  

身 高 （ c m）  1 6 7 . 5 + 6 . 5 0  1 6 8 . 3 + 6 . 0 9  

身 體 組 成 B M I

（ k g / m 2）  

2 0 . 3 9 + 2 . 0 1  2 0 . 9 3 + 2 . 9 5  

註 ： B M I＝ 體 重 /身 高 2  

 

第 二 節  各 組 各 項 前 後 測 相 依 t 檢 定 顯 著 性 分 析  

    經 1 2 週 訓 練 後 ，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後 之 各 項 結 果

與 分 析 ， 如 下 所 列 ：  

一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結 果 與 分 析  

    表 4 - 4 與 4 - 7 所 示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成 績 ， 雖 都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 但 以 相 依 t 檢 定 ( p a i r d  t - t e s t )

結 果 ， 在 對 照 組 方 面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之 比

較 ，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 t  =  - 3 . 3 9 7； p  <  0 . 0 5 )。 又 在 1 6 0 0 M

的 比 較 結 果 ， 同 樣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 t  =  2 . 6 6 8； p  <  0 . 0 5 )。

另 外 ， 在 實 驗 組 方 面 ， 與 對 照 組 相 同 ， 在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之 比 較 ( t  =  - 3 . 9 0 9； p  <  0 . 0 5 )， 及 在 1 6 0 0 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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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結 果 ( t  =  6 . 7 7 2； p  <  0 . 0 0 1 )， 都 有 達 到 訓 練 後 的 成 效 。  

 

表 4-2 受 試 者 男 運 動員 對 照 組 體 適 能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體 前 彎

( c m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下 )

立 定 跳

( c m )  
1 6 0 0（ m）

對 照 組 1  潘 ＊ 昌  3 5  4 2  2 4 0  8 ' 3 3 " 2 7

對 照 組 2  涂 ＊ 睿  3 0  3 5  2 1 0  6 ' 1 9 " 4 3

對 照 組 3  蔡 ＊ 將  3 9  3 6  2 0 5  7 ' 0 2 " 5 1

對 照 組 4  朱 ＊ 東  4 4  4 6  2 1 0  6 ' 3 9 " 4 1

對 照 組 5  黃 ＊ 霖  4 2  3 5  2 1 0  8 ' 2 7 " 2 4

對 照 組 6  黃 ＊ 淵  3 5  4 0  2 3 2  6 ' 5 0 " 4 6

 

表 4 - 3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體 適 能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體 前 彎

( c m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下 )  

立 定 跳

( c m )  
1 6 0 0（ m）

對 照 組 1  潘 ＊ 昌  3 6  4 4  2 3 0  6 ' 4 6 " 6 0  

對 照 組 2  涂 ＊ 睿  3 9  5 2  2 2 0  5 ' 5 3 " 6 3  

對 照 組 3  蔡 ＊ 將  4 0  5 1  2 2 5  6 ' 3 1 " 5 3  

對 照 組 4  朱 ＊ 東  4 2  5 7  2 3 0  6 ' 2 1 " 6 4  

對 照 組 5  黃 ＊ 霖  4 7  3 9  2 2 0  6 ' 1 9 " 8 9  

對 照 組 6  黃 ＊ 淵  4 0  4 4  2 3 0  6 ' 3 5 "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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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結 果  
 體前彎

(cm) 
一分鐘仰

臥起坐 (次 )
立定跳遠 (cm) 1600M(秒 )  

訓練前  

訓練後  

37.5±5.1 

40.6±3.6 

39.0±4.4 

47.8±6.6* 

217.8±14.4 

225.8±4.9 

7’12”05±1’35”60 

6’18”05±33”02* 

註 ： *  p  <  0 . 0 5  

 

表 4 - 5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體 適 能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體 前 彎
( c m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下 )

立 定 跳

( c m )  
1 6 0 0（ m）

實 驗 組 1  郭 ＊ 政  5 0  5 1  2 3 2  6 ' 4 9 " 9 4  

實 驗 組 2  蔣 ＊ 誠  3 9  5 4  2 5 9  6 ' 1 9 " 4 3  

實 驗 組 3  黃 ＊ 諺  2 8  4 6  2 1 0  6 ' 0 9 " 3 2  

實 驗 組 4  陳 ＊ 瑋  3 6  5 2  2 5 0  6 ' 3 7 " 7 9  

實 驗 組 5  吳 ＊ 岳  3 7  3 4  2 3 0  6 ' 3 1 " 7 7  

實 驗 組 6  劉 ＊ 佑  3 3  3 6  1 7 4  7 ' 0 2 " 2 1  

 

表 4 - 6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體 適 能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體 前 彎
( c m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下 )

立 定 跳

( c m )  
1 6 0 0（ m）

實 驗 組 1  郭 ＊ 政  5 0  6 0  2 4 0  6 ' 2 4 " 0 2  

實 驗 組 2  蔣 ＊ 誠  4 3  6 2  2 5 0  5 ' 4 4 " 3 0  

實 驗 組 3  黃 ＊ 諺  3 5  6 0  2 1 0  5 ' 5 7 " 4 9  

實 驗 組 4  陳 ＊ 瑋  3 3  5 2  2 4 8  6 ' 1 5 " 2 2  

實 驗 組 5  吳 ＊ 岳  3 5  5 3  2 2 0  5 ' 5 3 " 9 4  

實 驗 組 6  劉 ＊ 佑  3 2  4 7  2 0 0  6 ' 3 9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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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結 果  

 體前彎

(cm) 

一分鐘仰

臥起坐 (次 )

立定跳遠

(cm) 

1600M(秒 ) 

訓練前  

訓練後  

37.1±7.3 

38.0±7.0 

45.5±8.5 

55.6±5.8* 

225.8±30.5 

228.0±20.9 

6’41”74±32”82 

5’08”.90±41”58*** 

註 ： *  p  <  0 . 0 5 ,  * * *  p  <  0 . 0 0 1  

 

二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結 果  

    如 圖 4 - 2 所 示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成

績 ， 雖 有 不 同 。 但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視 兩 組 間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 都 無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另 外 ， 兩 組 間 訓 練 後 體

適 能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如 圖 4 - 4 表 示（ 圖 4 - 2 與 4 - 4 中 ，

體 適 能 1 6 0 0 M 成 績 單 位 換 算 為 秒 ， 以 利 進 行 檢 定 ）。 同 樣 的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間 訓 練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成 績 ， 並 無 差 異 存 在 。  

 

 

 

 

 

 

 

 

圖 4 - 1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體 適 能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對 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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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體 適 能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試項目  

平均值  

體前彎

(cm) 

一分鐘  

仰臥起坐 (下 )

立定跳

(cm) 
1600 M(秒 )

實驗組平均值  37.2 45.5 225.8 6 '35"46 

對照組平均值  37.5 39.0 217.8 7 '18"72 

 

 

 

 

 

 

 

 

圖 4 - 2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圖  

 

 

 

 

 

 

 

 

圖 4 - 3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體 適 能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對 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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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體 適 能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體 前 彎

( c m )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下 )

立 定 跳

( c m )  

1 6 0 0   

M(秒 )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3 8 . 0  5 5 . 7  2 2 8 . 0  6 ' 0 9 " 0 1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4 0 . 7  4 7 . 8  2 2 5 . 8  6 ' 2 4 " 7 2  

 

 

 

 

 

 

 

 

圖 4 - 4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圖  

 

三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後 5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與 分 析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 以 表

4 - 1 2 表 示 。 如 表 所 示 ，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的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最 高 速 度 有 達 到 非 常 高 的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t  =  - 6 . 1 8 8； p  <  

0 . 0 0 1 )。 而 其 他 成 績 方 面 ，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另 外 ， 在 實 驗 組

方 面 ， 以 表 4 - 1 5 表 示 ， 在 平 均 速 度 ( t  =  - 5 . 1 4 4； p  <  0 . 0 0 1 )，

及 在 最 高 速 度 方 面 ， 同 樣 有 達 到 相 當 高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4 . 1 2 7； p  <  0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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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行駛 
公里 
(km) 

對照組 1 潘＊昌  119 141 178 189 46.3  65.8  3 .9  

對照組 2 涂＊睿  110 134 167 173 40.9  51.7  3 .8  

對照組 3 蔡＊將  111 151 180 189 42.8  64.3  3 .7  

對照組 4 朱＊東  104 137 176 184 40.5  50.4  3 .3  

對照組 5 黃＊霖  112 165 162 167 38.2  65.1  3 .2  

對照組 6 黃＊淵  98  132 185 195 45.4  67.4  3 .8  

 

表 4 - 11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行駛 
公里 
(km) 

對照組 1 潘＊昌  121 135 172 187 47.8  61.1  3 .9  

對照組 2 涂＊睿  120 151 155 177 46.8  79.2  3 .9  

對照組 3 蔡＊將  108 137 176 186 43.1  71.4  3 .5  

對照組 4 朱＊東  107 153 183 192 42.3  58.9  3 .5  

對照組 5 黃＊霖  111 154 157 170 43.1  85.4  3 .6  

對照組 6 黃＊淵  97  139 174 185 38.4  64.6  3 .2  

 

表 4 - 1 2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平均轉速 

( rpm) 
最高轉速

(rpm) 
平均HR 

(下) 
最高HR 

(下) 
平均速度

(km/h) 
最高速度 
(km/h) 

行駛公 
里(km) 

訓練前 

訓練後 

109.0±7.2 

110.6±8.9 

143.3±12.5 

144.8±8.7 

174.6±8.5 

169.5±11.1 

182.8±10.7

182.8±7.9 

42.3±3.09 

43.5±3.3*** 

60.7±7.6 

70.1±10.5*** 

3.6±0.2 

3.6±0.2 

註 ： * * *  p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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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行駛

公里

(km)

實 驗 組 1  郭 ＊ 政  1 1 9 1 5 1 1 8 3  1 9 2  4 6 . 1  6 5 . 8 3 . 8

實 驗 組 2  蔣 ＊ 誠  1 2 6 1 5 3 1 9 1  1 9 9  5 1 . 2  6 0 . 3 4 . 2

實 驗 組 3  黃 ＊ 諺  1 1 8 1 4 7 1 7 8  1 8 6  4 8 . 3  7 8 . 6 4  

實 驗 組 4  陳 ＊ 瑋  1 1 9 1 7 9 1 7 9  1 9 3  4 6 . 4  8 5 . 9 3 . 9

實 驗 組 5  吳 ＊ 岳  1 0 9 1 3 2 1 8 7  1 9 6  4 8 . 8  8 2 . 4 4  

實 驗 組 6  劉 ＊ 佑  9 7  1 3 4 1 8 2  1 9 5  3 7 . 1  5 0 . 2 3 . 1

 

表 4 - 1 4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行駛 
公里

(km) 

實 驗 組 1  郭 ＊ 政  1 2 1 1 5 3 1 7 2  1 8 4  4 2 . 3  7 4 . 4  3 . 5  

實 驗 組 2  蔣 ＊ 誠  1 3 1 1 8 1 1 8 9  1 9 6  5 2 . 5  7 2 . 1  4 . 4  

實 驗 組 3  黃 ＊ 諺  1 1 5 1 5 7 1 5 7  1 8 8  4 5 . 6  5 7  3 . 8  

實 驗 組 4  陳 ＊ 瑋  1 1 5 1 5 8 1 7 1  1 8 0  4 5 . 4  6 8 . 4  3 . 8  

實 驗 組 5  吳 ＊ 岳  1 1 5 1 6 2 1 9 0  1 9 7  4 8  7 5 . 3  4  

實 驗 組 6  劉 ＊ 佑  8 4  1 4 9 1 7 0  1 7 7  3 3 . 2  5 5 . 9  2 . 7  

 

表 4 - 1 5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平均轉速

(rpm) 
最高轉速

(rpm) 
平均HR 

(下) 
最高HR

(下) 
平均速度

(km/h) 
最高速度 
(km/h) 

行駛公里

(km) 
訓練前 
訓練後 

114.6±10.2 
113.5±15.7 

149.3±16.9 
160.0±11.2 

183.3±4.9 
174.8±12.6 

193.5±4.4
187.0±8.2

46.3±4.8 
44.5±6.4** 

70.5±14.0 
67.1±8.6*** 

3.8±0.3 
3.7±0.5 

註 ： * *  p  <  0 . 0 1 ,  * * *  p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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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圖 4 - 6 為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如 圖 中 所 示，雖 然 實 驗 組 各 項 成 績 方 面 較 大 於 對 照 組， 

但 在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最 高 心 跳 數 方 面 ， 兩 組 間 是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p  <  0 . 0 5 )。 另 外 ， 圖 4 - 8 為 兩 組 間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最 高 轉 速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p  <  0 . 0 5 )。  

 

 

 

 

 

 

 

 

 

圖 4 - 5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前 測 數 據 對 照 圖  

 

表 4 - 1 6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前 測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行駛

公里

(km)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1 1 4 . 7  1 4 9 . 3  1 8 3 . 3  1 9 3 . 5  4 6 . 3  7 0 . 5  3 . 8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1 0 9 . 0  1 4 3 . 3  1 7 4 . 7  1 8 2 . 8  4 2 . 4  6 0 . 8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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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圖 4 - 7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後 測 數 據 對 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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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分 鐘 訓 練 台  

後 測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圖 4 - 8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五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後 50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與 分

析  

  表4 - 2 0 為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各 訓 練 前、後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如 表 所 示，對 照 組 訓 練 前、後 各 項 成 績 並 無 差 異 。

另 外 ， 在 實 驗 組 方 面 ， 以 表 4 - 2 3 表 示 ， 我 們 得 到 訓 練 前 、 後

平 均 H R，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t  =  2 . 9 3 5； p  <  0 . 0 5 )，及 在 訓 練

前 、 後 最 高 速 度 也 達 到 p  <  0 . 0 5 的 顯 著 差 異 。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行駛 
公里(km)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113.5  160.0 174.8  187.0 44.5  67.2  3 .7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110.7  144.8 169.5  182.8 43.6  70.1  3 .6  

a
.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平均轉速(pm) 最高轉速(pm) 平均心跳率(下) 最高心跳率(下) 平均速度(m/s) 最高速度(m/s) 公里(kg)

對照組

實驗組*  

* p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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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5 0 0 公 尺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對 照 組 1  潘 ＊ 昌  1 0 5 1 2 8 1 6 1  1 8 0  4 5 . 8  5 1  4 0 " 5 7

對 照 組 2  涂 ＊ 睿  1 2 3 1 2 7 1 5 2  1 8 2  4 3 . 5  4 8  4 2 " 1 9

對 照 組 3  蔡 ＊ 將  1 1 4 1 2 0 1 5 3  1 8 2  4 2 . 6  4 8 . 6  4 2 " 5 9

對 照 組 4  朱 ＊ 東  1 0 6 1 2 6 1 6 6  1 8 8  3 5 . 9  6 4 . 1  4 3 " 2 9

對 照 組 5  黃 ＊ 霖  1 1 5 1 2 3 1 5 8  1 8 3  2 0 . 4  2 9 . 1  4 5 " 0 3

對 照 組 6  黃 ＊ 淵  1 0 7 1 1 0 1 5 4  1 8 9  3 9 . 9  7 9 . 3  4 7 " 4 8

 

表 4 - 1 9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5 0 0 公 尺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 rpm)

平均  
HR 
(下 )  

最高  
HR 

(下 )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  

對照組 1 潘＊昌  118 124 152 184 37.9 50.3 40"64

對照組 2 涂＊睿  125 129 139 180 43.7 49.5 41"21

對照組 3 蔡＊將  121 125 139 177 43.1 47.9 42"14

對照組 4 朱＊東  116 127 146 184 40.6 48.7 44"93

對照組 5 黃＊霖  112 122 154 175 33.1 47.5 43"28

對照組 6 黃＊淵  108 177 151 184 36.6 44.4 45"45



 

 

 

表 4 - 2 0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訓練前 

訓練後 

111.6±6.9 

116.6±6.1 

122.3±6.7 

134.0±21.2 

157.3±5.4

146.8±6.6

184.0±3.6

180.6±3.9

38.0±9.2 

39.1±4.0 

53.3±16.9 

48.0±2.0 

43”52±2”42 

42”94±1”09 

 

表 4 - 2 1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5 0 0 公 尺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 驗 組 1  郭 ＊ 政  1 1 5  1 3 7 1 7 5  2 0 8  4 6  5 1 . 7  4 0 " 0 9

實 驗 組 2  蔣 ＊ 誠  1 2 8  1 3 1 1 5 8  1 9 1  4 5 . 5  5 0 . 1  4 1 " 7 5

實 驗 組 3  黃 ＊ 諺  1 1 7  1 2 9 1 4 9  1 8 2  4 0 . 7  6 3  4 2 " 2 9

實 驗 組 4  陳 ＊ 瑋  1 1 9  1 2 4 1 2 7  1 3 4  4 2 . 9  4 7 . 1  4 3 " 1 2

實 驗 組 5  吳 ＊ 岳  1 1 9  1 2 5 1 6 2  1 9 5  4 1 . 8  4 7 . 8  4 3 " 6 2

實 驗 組 6  劉 ＊ 佑  9 8  1 1 7 1 6 0  1 8 6  3 9 . 6  5 0  4 6 " 9 5

 

表 4 - 2 2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5 0 0 公 尺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 別  姓 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 驗 組 1  郭 ＊ 政  1 2 6 1 3 8 1 6 1  1 7 7  4 7 . 6  5 3 . 3  4 0 " 3 0

實 驗 組 2  蔣 ＊ 誠  1 2 2 1 2 8 1 5 6  1 8 8  4 4 . 9  5 1 . 9  4 0 " 4 5

實 驗 組 3  黃 ＊ 諺  1 2 2 1 3 4 1 5 0  1 8 6  4 4 . 9  5 1 . 6  4 2 " 5 7

實 驗 組 4  陳 ＊ 瑋  1 2 1 1 2 5 1 1 8  1 2 5  4 3 . 8  4 8 . 5  4 2 " 3 9

實 驗 組 5  吳 ＊ 岳  1 1 8 1 2 4 1 5 0  1 9 2  4 4 . 9  5 0 . 4  4 3 " 5 4

實 驗 組 6  劉 ＊ 佑  1 1 1 1 1 4 1 4 0  1 9 1  4 1 . 6  4 3 . 9  4 5 " 8 2



 

 

 

表 4 - 2 3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訓練前 

訓練後 

116.0±9.8 

120.0±5.0 

127.1±6.8 

127.1±8.4 

155.1±16.1 

145.8±15.3* 

182.6±25.4

176.5±25.7

42.75±2.5

44.6±1.9*

51.6±5.8 

49.9±3.3 

43”10±2”11 

42”51±2”05 

註 ： *  p  <  0 . 0 5  

 

六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 後 500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圖 4 - 1 0  為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 如 圖 中 所 示 ， 兩 組 間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另 外 ， 圖 4 - 1 2  為 兩 組 間 訓 練 後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只 有 在 平 均 速 度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t  = - 2 . 9 5 5；p  <  0 .  

0 5 )。  

 

 

 

 

 

 

 

 

 

圖 4 - 9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0 0 公 尺  

前 測 數 據 對 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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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0 0 公 尺 前 測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1 1 6 . 0 1 2 7 . 2 1 5 5 . 2 1 8 2 . 7 4 2 . 8  5 1 . 6  4 2 " 7 7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1 1 1 . 7 1 2 2 . 3 1 5 7 . 3 1 8 4 . 0 3 8 . 0  5 3 . 4  4 3 " 3 6

 

 

 

 

 

 

 

 

 

 

 

圖 4 - 1 0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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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1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0 0 公 尺 後 測 數 據 對 照 圖  

 

表 4 - 2 5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5 0 0 公 尺 後 測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1 2 0 . 0  1 2 7 . 2 1 4 5 . 8  1 7 6 . 5 4 4 . 6  4 9 . 9  4 2 " 5 1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1 1 6 . 7  1 3 4 . 0 1 4 6 . 8  1 8 0 . 7 3 9 . 2  4 8 . 1  4 2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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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2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後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七、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後 300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與 分

析  

  表4 - 2 8 為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後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

如 表 所 示 ， 在 平 均 H R 方 面 ， 訓 練 後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進 步 ( t  =  

- 3 . 2 4 6； p  <  0 . 0 5 )。又 在 最 高 H R 的 比 較 結 果，同 樣 也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t  =  - 2 . 7 2 3； p  <  0 . 0 5 )。而 在 實 驗 組 方 面，表

4 - 3 1 表 示 ， 只 有 訓 練 前 後 之 成 績 ，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進 步 ( t  =  -  

2 . 9 4 8； p  <  0 . 0 5 )。  

表 4 - 2 6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3 0 0 0 公 尺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對照組 1  潘＊昌  9 7  1 1 5 1 7 2  1 8 2  3 7 . 4  4 3 . 6  4 ' 4 7 " 1 5
對照組 2  涂＊睿  9 6  1 1 6 1 7 4  1 8 2  3 7 . 4  6 1 . 3  4 ' 4 7 " 5 0
對照組 3  蔡＊將  9 5  1 1 1 1 7 6  1 8 5  3 7 . 8  5 7 . 9  4 ' 5 0 " 0 0
對照組 4  朱＊東  9 5  1 2 6 1 7 2  1 9 6  3 6 . 5  4 9 . 2  4 ' 5 7 " 1 8
對照組 5  黃＊霖  8 9  1 1 5 1 6 4  1 7 2  3 5 . 7  4 4 . 1  5 ' 0 9 " 1 3
對照組 6  黃＊淵  8 7  1 0 1 1 7 9  1 8 8  3 3 . 9  7 1  5 ' 1 7 " 8 7

0

50

100

150

200

250

平均轉速 最高轉速 平均心跳率 最高心跳率 平均速度 最高速度 時間成績

a
.
 
u
.

對照組

實驗組*

* p <0.05



 

 

 

表 4 - 2 7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對 照 組 3 0 0 0 公 尺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對照組 1  潘＊昌  9 7  1 2 5 1 7 7  1 8 6  3 7 . 8  4 6 . 9  4 ' 4 7 " 7 8

對照組 2  涂＊睿  1 0 0  1 1 1 1 7 8  2 1 3  3 8 . 4  4 7 . 1  4 ' 4 1 " 9 1

對照組 3  蔡＊將  9 9  1 1 9 1 8 0  1 9 1  3 8 . 4  4 5 . 1  4 ' 4 3 " 0 0

對照組 4  朱＊東  1 0 0  1 1 3 1 8 2  1 9 7  3 8 . 8  4 3 . 5  4 ' 4 0 " 5 0

對照組 5  黃＊霖  9 4  1 2 0 1 7 6  1 8 9  3 6 . 9  5 9 . 9  5 ' 0 0 " 8 2

對照組 6  黃＊淵  8 4  1 0 8 1 7 9  2 0 3  1 8 . 5  4 6 . 6  5 ' 3 4 " 1 6

 

表 4 - 2 8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訓練前 

訓練後 

93.1±4.1 

95.6±6.1 

114.0±8.0 

116.0±6.3 

172.8±5.0 

178.6±2.1* 

184.1±7.9 

196.5±10.1* 

36.45±1.4

34.8±8.0 

54.5±16.9 

48.1±5.8 

4’58”13±12”73

4’54”69±20”71

註 ： *  p  <  0 . 0 5  

表 4 - 2 9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3 0 0 0 公 尺 前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驗組 1  郭＊政  9 7  1 1 8  1 7 6  2 0 5  3 7 . 8  4 4 . 7  4 ' 4 8 " 0 9

實驗組 2  蔣＊誠  9 7  1 1 2  1 8 1  1 8 9  3 7 . 4  4 3 . 1  4 ' 4 8 " 7 9

實驗組 3  黃＊諺  9 6  1 0 5  1 7 4  1 8 6  3 7 . 5  4 7 . 3  4 ' 5 3 " 0 6

實驗組 4  陳＊瑋  9 0  1 1 1  1 7 9  2 1 3  3 5 . 6  4 6 . 9  5 ' 1 2 " 4 1

實驗組 5  吳＊岳  1 0 0  1 2 3  1 9 0  1 9 7  2 6 . 4  5 4 . 1  5 ' 0 2 " 4 8

實驗組 6  劉＊佑  8 9  1 1 8  1 8 0  1 9 0  2 4 . 8  4 1  5 ' 1 5 " 6 2



 

 

 

表 4 - 3 0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3 0 0 0 公 尺 後 測 資 料 數 據 表  

組別  姓名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驗組 1  郭＊政  9 5  1 1 6 1 6 5  1 7 5  3 7 . 3  5 5 . 3  4 ' 5 0 " 8 8

實驗組 2  蔣＊誠  9 8  1 2 0 1 8 4  1 9 1  3 9 . 3  4 9 . 1  4 ' 3 2 " 7 0

實驗組 3  黃＊諺  9 8  1 1 4 1 7 7  1 9 2  3 8 . 2  7 5 . 6  4 ' 4 6 " 0 9

實驗組 4  陳＊瑋  9 4  1 2 0 1 7 5  1 8 8  3 6 . 9  5 1 . 3  4 ' 5 6 " 5 7

實驗組 5  吳＊岳  9 9  1 1 4 1 8 9  1 9 9  3 7 . 1  4 4 . 3  4 ' 5 1 " 6 3

實驗組 6  劉＊佑  9 0  1 1 7 8 3  1 4 1  3 4 . 6  4 4 . 6  5 ' 1 0 " 6 1

 

表 4 - 3 1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訓練前 
訓練後 

94.8±4.3
95.6±3.3

114.5±6.4 
116.8±2.7 

180.0±5.5 
162.1±39.6

196.6±10.181.
0±21.1 

33.2±5.9 
37.2±1.5 

46.1±4.5 
53.3±11.6 

5’07”50±11”99 
4’51”41±12”44* 

註 ： *  p  <  0 . 0 5  

 

八、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後 300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圖 4 - 1 4 與 4 - 1 6 為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後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時 間 成 績 單 位 換 算 為 秒 )。如 圖 4 - 1 4 所

示，訓 練 前 兩 組 間 在 平 均 H R ( t  =  - 2 . 5 9 0；p  <  0 . 0 5 )與 最 高 H R ( t  

=  - 2 . 3 5 2； p  <  0 . 0 5 )兩 項 之 比 較 結 果，都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但 在 訓 練 後 兩 組 間 之 比 較 結 果 ， 各 項 成 績 間 都 無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圖 4 - 1 6 )。  



 

 

 

 

 

 

 

 

 

 

圖 4 - 1 3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3 0 0 0 公 尺 前 測 數 據 對 照 圖  

表 4 - 3 2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3 0 0 0 公 尺 前 測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9 4 . 8  1 1 4 . 5  1 8 0 . 0  1 9 6 . 7  3 3 . 3  4 6 . 2  5 ' 0 0 " 4 1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9 3 . 2  1 1 4 . 0  1 7 2 . 8  1 8 4 . 2  3 6 . 5  5 4 . 5  4 ' 5 8 " 1 4

 

 

 

 

 

 

 

 

 

圖 4 - 1 4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前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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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5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3 0 0 0 公 尺 後 測 數 據 對 照 圖  

 

 

表 4 - 3 3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3 0 0 0 公 尺 後 測 數 據 平 均 值 對 照 表  

    測 試 項 目  

平 均 值  

平均 
轉速 

( rpm) 

最高 
轉速

(rpm) 

平均 
HR 
(下) 

最高 
HR 
(下) 

平均 
速度

(km/h) 

最高 
速度 

(km/h) 

時間 
成績 
(秒) 

實 驗 組 平 均 值  9 5 . 7  1 1 6 . 8  1 6 2 . 2  1 8 1 . 0  3 7 . 2  5 3 . 4  4 ' 5 1 " 4 1

對 照 組 平 均 值  9 5 . 7  1 1 6 . 0  1 7 8 . 7  1 9 6 . 5  3 4 . 8  4 8 . 2  4 ' 5 4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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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6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後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圖  

 

第 三 節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前 測 與 後 測 迴 轉 頻 率 之 影 響  

 

對 照 組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 訓 練

前 與 訓 練 後 的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最 高 速 度 有 達 到 非 常 高 的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t  =  - 6 . 1 8 8； p  <  0 . 0 0 1 )。 而 其 他 成 績 方 面 ，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另 外 ， 在 實 驗 組 方 面 ， 在 平 均 速 度 ( t  =  - 5 . 1 4 4； p  

<  0 . 0 0 1 )， 及 在 最 高 速 度 方 面 ， 同 樣 有 達 到 相 當 高 的 顯 著 差

異 ( t  =  4 . 1 2 7； p  <  0 . 0 1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 雖 然 實

驗 組 各 項 成 績 堆 較 大 於 對 照 組 隊 ， 但 在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最

高 心 跳 數 方 面 ， 兩 組 間 是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p  <  0 , . 0 5 )。 另

外 ， 兩 組 間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最 高

轉 速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p  <  0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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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對 國 中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迴 轉 頻 率 參 數 之 影 響 經 以 上 結

果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之 後 ， 得 到 以 下 的 結 論 ：   

 

一 、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十 二 週 規 律 訓 練 對 國 中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 心 跳 率 減 弱 有 顯 著 的 效 果 ， 可 以 說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對 自 由 車 運 動 時 期 之 心

臟 自 律 神 經 系 統 具 有 減 弱 交 感 神 經 活 性 及 增 強 副 交 感

神 經 活 性 的 效 應 。  

二、十 二 週 自 由 車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各 項 體 適 能 之 成

績，雖 有 不 同。但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檢 視 兩 組 間

各 項 成 績 之 結 果 ， 都 無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另

外，兩 組 間 訓 練 後 體 適 能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同

樣 的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間 訓 練 後 各 項 體 適 能 成 績，並

無 差 異 存 在 。  

三、十 二 週 自 由 車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雖 然 實 驗 組 各 項 成 績 堆 較 大 於 對 照 組

隊，但 在 比 較 結 果，只 有 在 最 高 心 跳 數 方 面，兩 組

間 是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p  <  0 , . 0 5 )。另 外 兩 組 間 訓

練 後 5 分 鐘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只 有 在 最 高 轉 速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p  <  0 .  0 5 )。  

四、十 二 週 自 由 車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兩 組 間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另 外 兩 組 間 訓 練 後 5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 只 有 在 平 均 速 度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t  

= - 2 . 9 5 5； p  <  0 .  0 5 )。  

五 、 對 照 組 與 實 驗 組 訓 練 前 、 後 3 0 0 0 公 尺 各 項 成 績 之 比

較 結 果 (時 間 成 績 單 位 換 算 為 秒 )。訓 練 前 兩 組 間 在

平 均 H R ( t  =  - 2 . 5 9 0； p  <  0 . 0 5 )與 最 高 H R ( t  =  

- 2 . 3 5 2； p  <  0 . 0 5 )兩 項 之 比 較 結 果 ， 都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但 在 訓 練 後 兩 組 間 之 比 較 結 果，各 項

成 績 間 都 無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水 準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本 研 究 以 國 高 中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為 對 象，不 同 年 齡 層 對

迴 轉 頻 率 是 否 有 相 同 的 訓 練 效 益 ， 可 再 進 一 步 探

討 。  

二、主 動 式 訓 練 必 須 達 一 定 的 迴 轉 強 度，或 持 續 1 2週 甚 至

更 久 的 時 間，才 能 對 於 迴 轉 頻 率 產 生 正 面 效 果，相

對 而 言，被 動 式 訓 練 較 主 動 式 訓 練 對 於 迴 轉 頻 率 的

影 響 有 更 好 的 效 應，未 來 研 究 可 針 對 社 會 組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行 被 動 式 訓 練 來 探 討 其 對 迴 轉 頻 率

改 變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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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 錄 一 、 受 試 者 須 知 與 同 意  

本 研 究 目 的，旨 在 探 討 經 意 願 調 查 1 2 名 男 運 動 員 受 試 者

－ 分 為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各 6 名 男 運 動 員 ， 實 驗 組 施 以 十 二 週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的 訓 練 ， 對 照 組 則 不 實 施 。 實 施 十 二 週 訓 練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期 前、後，與 其 所 造 成 1 2 名 男

運 動 員 在 迴 轉 頻 率 測 驗 等 測 量 結 果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關 性 ， 藉 以

瞭 解 十 二 週 的 自 由 車 被 動 式 訓 練 與 主 動 式 訓 練 對 運 動 員 迴 轉

頻 率 的 影 響 。 期 能 根 據 研 究 發 現 提 出 建 議 ， 改 進 訓 練 方 式 ，

以 提 昇 運 動 員 迴 轉 頻 率 。 並 於 實 驗 前 、 後 進 行 測 量 。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會 先 以 問 卷 了 解 受 試 者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 以 決 定 是 否 適

宜 參 與 本 次 實 驗 。 本 實 驗 中 所 測 驗 結 果 ， 若 有 需 求 可 提 供 受

試 者 參 考 ， 使 受 試 者 了 解 自 己 的 迴 轉 頻 率 狀 況 。  

所 有 參 加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均 為 自 願 參 加 ， 實 驗 期 間 若 有

任 何 不 適 或 改 變 參 與 意 願 ， 請 立 即 通 知 研 究 人 員 ， 並 具 有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而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的 權 利 。 關 於 個 人 隱 私 ， 本 實 驗

所 取 得 之 資 料 絕 不 對 外 公 開 或 洩 漏 。 本 人 及 本 人 子 女 已 確 實

詳 細 閱 讀 上 述 受 試 者 須 知 ， 並 明 白 有 關 實 驗 的 內 容 ， 也 同 意

自 願 參 加 此 項 實 驗 。  

受 試 者 ：             班 級 ：              性 別 ：        

實 驗 組 別 ：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聯 絡 電 話 ：                 手 機 ：                    

家 長 簽 章 ：                        
研 究 單 位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者 ： 徐 正 義  
指 導 教 授 ： 高 明 峰 博 士  
聯 絡 電 話 ： 0 9 3 2 - 7 9 3 2 3 0  



 

 

附 錄 二 、 受 試 者 健 康 狀 況 問 卷  

本 調 查 表 主 要 在 幫 助 您 檢 視 自 身 的 健 康 情 形 ， 並 協 助 研 究 者

判 別 您 是 否 適 合 進 行 本 實 驗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 並 在 每

一 問 題 上 之 有 、 無 方 格 ( □ )打 . .  V， 如 有 請 註 明 病 史 。  

一 、 基 本 資 料 ：  

姓 名 ：               班 級 ：                性 別 ：        

年 齡 ：       歲  

參 加 組 別 ：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二 、 運 動 狀 況 ： . .   

     1 .您 目 前 有 無 參 與 其 他 訓 練 ？ 如 有，請 寫 出 運 動 項 目。. .   

     2 .您 目 前 平 均 一 周 運 動 幾 天 ？  

( 1 )少 於 一 天 ( 2 ) 1 - 2 天 ( 3 ) 3 - 4 天 ( 4 )超 過 5 天 . .   

     3 .您 每 次 平 均 運 動 多 久 ？  

( 1 )少 於 3 0 分 鐘 ( 2 ) 3 1 - 6 0 分 鐘 ( 3 ) 6 1 - 9 0 分 鐘  

( 4 )超 過 9 1 分 鐘  

三 、 身 體 狀 況  
無     有      備 註   

1.先 天 性 心 臟 病                      □    □               

2.心 律 不 整                          □    □               

3.氣 喘 病                            □    □               

4.高 血 壓 或 低 血 壓                    □    □               

5.貧 血                              □    □               

6.最 近 一 個 月 內 肢 體 有 無 受 傷 或 骨 折    □    □               

7.糖 尿 病                            □    □               

8.遺 傳 性 疾 病                        □    □               

9.其 他 特 殊 狀 況 或 疾 病 請 詳 填                                   

 

家 長 簽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錄 三 、 受 試 者 男 運 動 員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基 本 資 料 表  

 

組 別  姓 名  年 齡 體 重  身 高  B M I  

實 驗 組  郭 ＊ 政 1 4  6 7  1 6 8  2 3 . 7 4   

實 驗 組  蔣 ＊ 誠 1 7  6 7  1 8 0  2 0 . 6 8   

實 驗 組  黃 ＊ 諺 1 5  5 4  1 6 2  2 0 . 5 8   

實 驗 組  陳 ＊ 瑋 1 5  5 5  1 6 3  2 0 . 7 0   

實 驗 組  吳 ＊ 岳 1 8  5 2  1 6 6  1 8 . 8 7   

實 驗 組  劉 ＊ 佑 1 4  4 9  1 6 6  1 7 . 7 8   

對 照 組  潘 ＊ 昌 1 7  6 9  1 7 3  2 3 . 0 5   

對 照 組  涂 ＊ 睿 1 6  5 4  1 7 2  1 8 . 2 5   

對 照 組  蔡 ＊ 將 1 6  5 5  1 6 8  1 9 . 4 9   

對 照 組  朱 ＊ 東 1 5  5 6  1 6 5  2 0 . 5 7   

對 照 組  黃 ＊ 霖 1 7  7 8  1 7 4  2 5 . 7 6   

對 照 組  黃 ＊ 淵 1 3  4 6  1 5 8  1 8 . 4 3   

 


